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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3月5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民生校區五育樓4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13年11月26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案。 

照案通過。 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 

已公布實施。 

提案二：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

院教師升等送審著作認可期刊所認

定之同等級期刊論文清單】案。 

照案通過。 人文社會學院 已公布實施。 

貳、主席報告：學校擬拍攝新簡介影片，我們院可以選定六個地點，請各學系

主任派老師及學生出席3月14日人社院拍攝場次，各位主任也可

以把時間空下來，詳細時間我們再告知各位。我們院下系所分

布在三個校區，因此屏師校區地點在音樂館及原民壁畫牆；民

生校區安排在社發系公民培力教室及教科館平沼講堂；屏商校

區會拍攝應英系、應日系走廊以及日本文化中心。另外秘書室

有建議安排校外場景，要請原專班支援拍攝原百貨一條街，以

及請客碩學程協助屏菸1936的客家館之拍攝。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修正本校各級教評會

審議事項之決議人數為出席委員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以資明確。 

二、 檢附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

案全文【附件1，P.1-3】。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擬修正本準則之第九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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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條第三款第二目及第二十八條規定。 

二、 配合母法修正，依教育部106年11月22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62715號函

附之106年10月20日授權自審到校訪視意見表，建議外審委員名單應由評

審層級與待審層級共同提供，爰修正本準則之第九條、第二十五條第三

款第二目，由系及院教評會共同提供校外學者專家名單。 

三、 配合母法修正，依教育部113年5月29日臺教法(三)字第1120108464A號

函，並參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本準則之二十八

條本校教師升等救濟途徑，避免教師升等案件審議程序疊床架屋。 

四、 檢附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

案全文【附件2，P.4-18】。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

論。 

說明：  

一、 案經應用英語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4.02.20)審議通

過。 

二、 依據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職涯輔導組電文辦理討論。 

三、 要點須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各級實習委員會之

組成及任務」。 

四、 檢附本校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

其草案全文【附件3，P.19-20】。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音樂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音樂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音樂學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14.02.19)審議通過。 

二、 為利研究生依其學習規劃，修正要點內容之選課學分上限之學分數至21

學分以及隨母法修訂文字。 

三、 審議通過後，自114學年度開始實施，全體在學學生適用。 

四、 檢附音樂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

【附件4，P.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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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案由：擬修正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校外實習作業原則】案，

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

(113.12.17)審議通過。 

二、 配合學期改制為16週制，且每學期結束日期略有差異，修正第五點第二

款之各年度校外實習計畫口試截止日期，以便後續作業。 

三、 因學期改制為16週制，且每學期結束日期略有差異，又為保學期成績流

程順利進行，修正本原則第十八點之實習報告繳交時間，故須配合學期

行事曆作業。 

四、 檢附本校客家文化產業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

其草案全文【附件5，P.25-28】。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職涯發展暨教育推廣處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視覺藝術學系 

案由：擬訂定本校視覺藝術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視覺藝術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114.01.15)審議通

過。 

二、 為提升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的規劃與執行品質，確保實習過程符合學

校教學目標與業界需求，擬設立「校外實習委員會」。 

三、 本委員會將負責審議校外實習相關政策、審查實習機構資格、監督實習

成效，以及協助解決學生實習期間可能遇到的問題。 

四、 委員會成員將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組成，並召開定期會議以確保實

習制度之完善與落實。 

五、 檢附本校視覺藝術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草案逐點說明表暨其草案全文

【附件6，P.29-30】。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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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訂定本校藝文中心【藏品借展作業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藝文中心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藝文中心會議(113.12.18)審議通

過。 

二、 本中心為發揮典藏效益，並維護藏品借展之安全，供未來長遠制度化發

展依據，特訂定「國立屏東大學藝文中心藏品借展作業要點」。 

三、 檢附本校藝文中心藏品借展作業要點草案逐點說明表暨其草案全文【附

件7，P.31-43】。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案由：擬修正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原住民專班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114.2.18)審議通

過。 

二、 增訂第九條：「本專班研究生在學期間，應依本專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

實施要點規定，參與學術論文公開發表或學術活動，應完成積點之規定

並提出證明，始得畢業。」 

三、 本要點通過後，自114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四、 檢附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修業要點修正草案對

照表暨其草案全文【附件8，P.44-47】。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案由：擬訂定本校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

動實施要點】案，請備查。 

說明： 

一、 案經原住民專班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114.2.18)審議通

過。 

二、 為提昇研究生學術研究風氣與水準，鼓勵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特訂定

本要點。 

三、 本要點通過後，自114學年度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四、 檢附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實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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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草案逐點說明表暨其草案全文【附件9，P.48-50】。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                                                                                   提案單位：應用日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應用日語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應用日語學系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113.12.11)審議通

過。 

二、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第3項內容，修改實

習委員會任務。 

三、 檢附應用日語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案全

文【附件10，P.51-52】。 

辦法：本案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 同日13時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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